附件2
专业水平评价材料提交清单
一、文学作品发表
1.重要文学报刊：《收获》《花城》《当代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钟山》《作家》《北京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文艺研究》《文学评论》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《散文》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（上海）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北京文学·原创》《大家》《山花》《天涯》《江南》《芙蓉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长江文艺·原创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《收获·长篇小说》《十月·长篇小说》《美文》《儿童文学选刊》（上海）《十月少年文学》《文艺争鸣》《南方文坛》等；
2.重要文学选刊：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等；
3.重要报纸：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等；
4.省级文学期刊、其他文学选刊：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月报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·海外版》《诗选刊》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》）等公开刊物发表等。
二、著作出版
公开出版的文学著作，注明第几作者（含独著）。
三、项目情况
1.国家级项目：入选国家艺术基金支持或中国作协“新时代山乡巨变计划”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的；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扶持项目、作家深入生活定点项目、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文学精品出版工程的；
2.省部级项目：入选省级文化艺术基金扶持项目的；入选省级作协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定点实践活动项目的。
四、业内影响
1.作协会员情况：中国作协会员、省作协会员；
2.作协任职情况：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主席团委员、全委会委员或各专委会成员；省级作协主席、副主席、主席团委员、全委会委员或各专委会成员。
五、成果转化
作品被转化为影视、游戏、动漫、戏剧等其他门类艺术的。
六、海外传播
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社出版或网络平台传播成的；作品或作品改编的其他艺术门类获得国际奖项的。
七、荣誉奖项
1.作品获奖：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少数民族骏马奖、优秀儿童文学奖；其他省级文学常设性奖、全国有影响的权威文学奖、重要的文学或学术期刊常设的文学奖；全国性文学排行榜、全国性网络文学排行榜、省级文学排行榜、省级网络文学奖（排行榜）。
2.个人荣誉：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、国家文化英才、长江学者、国家杰青、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领军人才，国家级青年人才；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；省级特级专家；省级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、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领军人才，省级青年人才等。
八、职称（学历）
1.文学创作职称：正高级职称、副高级职称、中级职称；
2.学历（学位）：博士、硕士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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